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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批承接住房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的省份

广东试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总第 3570 期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洁、通讯员岳
建轩报道：3 月 25 日上午，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施工监管处处长李
雪飞一行到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
织召开座谈会，调研指导建设工程企业资
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工作。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行政许可管理处、 建筑市场监管处、
省建设信息中心有关人员以及 9 家企业
代表参加座谈会。

调研组听取了行政许可管理处和建
筑市场监管处关于承接住房城乡建设部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工
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广东作为第一批承接

资质下放试点的省份，主动作为，积极推
进，在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开发
审批系统、优化许可服务等方面，特别是
在业绩核查系统开发、 加强政策宣贯服
务，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方面做了比较细致
的工作，在试点工作中走在全国前列。

调研组提出，审批权限下放试点工作
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扶持建
筑业发展的有力举措。住房城乡建设部将
持续推进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
革，进一步放宽建筑市场准入限制，优化
审批服务，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调研组要求，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对

专家库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廉政教育，强化
监督管理，将企业资质与行业信用管理更
加紧密结合，强化信用信息应用，同时要
做好总结，创造积累一些好的试点经验。

调研组与参会的企业代表还就审批
权限下放、跨省业务承揽、资质标准修订
等内容进行了交流座谈。 与会企业表示，
审批权限下放到省里， 省里的系统熟、指
引全、解释细、办结时间短，给企业申办资
质带来了很大方便，企业会珍惜和把握这
样的政策机会，诚信合法经营，提升资质
水平和综合实力，为广东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尽一份力。

80%的产权归个人所有，20%产权为政府持有

佛山今年筹集 1000套共有产权住房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报道：日

前，佛山市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举办了 2021 年度禅城区第一期共有产权
住房抽签选房现场会。 记者了解到，为了
加快完善全市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作为广
东省 5 个试点城市之一的佛山于去年开
始推进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探索试点工作，
并计划今年在全市筹集 1000 套共有产权
住房，让更多住房困难的本地户籍居民和
新市民实现住有所居的梦想。

住有所居 解决住房困难

2020 年 11 月， 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
和水利局启动第一期共有产权住房首批
抽签选房活动。 经过申报、审核、筛选、抽
签等多重环节之后，市民中签的共有产权
房其中 80%的产权为个人所有，剩余 20%
产权为政府持有。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规划
和保障科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佛山市保
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之一，共有产权房旨在
解决城市“夹心”阶层住房困难问题，“市
民只需掏自己所拥有产权比例的钱，就能
住上一整套房子。 ”

据了解，未来佛山市计划每年都持续
推出一批共有产权住房，除了转用符合要
求的在建和未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限价
商品住房、直管公房外，还将通过直接配
建部分新房的方式提供房源。

该负责人指出，1 个家庭只能购买 1
套共有产权住房，并享受与购买商品住房
同等的落户、入学等公共服务。 已承购共
有产权住房的家庭和个人，其家庭成员不
再另外享受本市住房保障政策，包括申请
承购共有产权住房和租住公共租赁住房
等。

答疑解惑 房屋购得安心

“共有产权房能否自由交易？ ”“物管
费等是按产权比例缴纳还是全额缴纳？ ”

“房屋能否按照商品房规则继承？ ”……随
着共有产权住房的推出，不少市民开始关
心这一新鲜事物，部分业主和观望的市民
也纷纷提出自己的困惑。

相关负责人表示，承购人取得共有产
权住房不动产权证书满 5 年的（以不动产
权证书登记日期为准）， 允许向其他符合
规定条件的申请人转让其所持有的产权
份额。

“承购人转让共有产权房前，应当向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代持机构
提交转让申请。”该负责人指出，经住房保
障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该承购人所持有
的产权份额原则上由住房保障主管部门
或其委托的代持机构通过综合评分、摇号
抽签等方式，转让给其他符合规定条件的

申请人。 “原承购人所持产权份额收益归
其所有，但转让时成交价格低于购买时成
交价格，代持机构不予补偿差价。 ”

共有产权住房小区原则上应当实行
市场化的物业管理，承购人需要自己承担
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日常维修养护、物业
服务等费用， 在物业小区内行使业主权
利，缴纳按照整套共有产权住房全部产权
建筑面积计算的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和物
业管理服务费，并享受相应权利。

如果承购人亡故，其法定继承人符合
共有产权住房申购条件的，可继承共有产
权住房个人份额，并重新计算所得共有产
权住房的时间。如若法定继承人不符合共
有产权住房申购条件的，按相关规定进行
产权转让或退出。

抽签选房现场

首届广州市建设工程
科学技术奖颁奖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通讯员

关美伴 、胡进军报道 ：3 月 26 日 ，广州市
建筑业联合会第八届二次会员大会暨首
届广州市工程建设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
广州召开。 记者获悉，大会首次在广州建
筑行业对工程建设科技发明、工程建设科
技进步实施奖励制度，对获奖单位进行了
表彰；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在会上宣贯了科
技创新登记相关政策及规定。

大会表彰了工程建设科学发明奖一
等奖 1 项；进步奖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19
项、三等奖 46 项。 其中，由广州市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开发的“资源
热力电厂绿色循环产业综合施工技术研
究与应用”课题获得了“广州市工程建设
科学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由中国建筑第
八工程局等单位开发的“超高层机电安装
关键技术与研究”等五项课题，获得“广州
市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据悉，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是广州市
第一家设立科学技术奖的单位。广州市建
筑业联合会将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
和指导， 树立奖项评选的权威性和系统
性，将广州市工程建设科学技术奖打造成
粤港澳大湾区工程建设科技创新的标杆。
通过多渠道全方位提高行业认可度、知名
度，加大力度开展科技相关工作，加强新
技术应用的推广，探索开展广州市市级工
法， 激发广州市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力，进
一步利用科学技术推动行业提档升级，共
同推进广州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地陷频发，
何时“脚踏实地”

近年来， 大中城市的地陷事
件时有发生， 已造成多起人员伤
亡。 所谓“地陷”，实际上是一种地
质灾害现象，与地质结构、降雨和
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 但目前，我
国城市地下空间存在多头管理和
立法空白， 地下工程开发与施工
各自为政， 区域性地质灾害公益
普查迟迟不能起步。

城市为何频频地陷？ 有没有
办法预防？如何进行自救？敬请关
注本期 04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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